海南省教育厅文件

琼教安〔2023〕73号

海南省教育厅关于转发《教育部  教育行业

标准<高等学校实验室消防安全

管理规范>》的通知

各高等院校：
为进一步规范我省高等院校实验室消防安全管理，预防火灾事故发生，维护学校安全稳定，现将《教育部关于发布教育行业标准<高等学校实验室消防安全管理规范>的通知》（教发函〔2023〕68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要求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一、落实责任，强化管理。各高校要按照《高等学校实验室消防安全管理规范》的有关要求，设立消防安全管理职责的校级领导机构，建立健全全员实验安全责任制，配备专兼职安全人员，加强实验室消防安全日常管理。

二、开展巡查，消除隐患。各高校要严格建立实验室各级防火巡查制度，明确巡查的人员、内容、部位和频次，做到每日至少开展两次巡查、特别是加强夜间、寒暑假及法定节假日的实验室防火巡查工作要求，落实巡查内容，做好隐患排查记录。

三、培训考核，开展演练。各高校要将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考核纳入实验室准入环节，确保进入实验室人员具备必要的消防安全知识和应急能力，切实制订有针对性的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，按时按要求开展做好实验室消防安全应急演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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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  抄送：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、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管理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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